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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3661 证券简称：恒林股份 公告编号：2018-027 
 

 

 

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锐德海绵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性协议的公告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： 

目前协议各方处于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的阶段，本次交易的最终方案及具体事项

需要以各方进一步协商且另行签署的正式文件为准，存在后续专项协议各方未达成

一致而无法签署的风险。 

如后续协议的履行有重大进展，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： 

该合作协议的签订将为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恒

林股份”）和锐德海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锐德公司”）的良好合作打下坚实基

础。本次协议如顺利履行，恒林股份将收购锐德公司的子公司锐德海绵（浙江）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锐德海绵”）80%的股权，锐德海绵将作为恒林股份的控股子

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。但由于本协议仅是各方达成的初步协议，对于后续的业务

发展计划还需做进一步的论证及分解，故该协议对恒林股份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影

响尚无法量化，对公司后续的经营业绩影响也无法预估。 

此次收购系公司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并购的重要举措，如收购完成，公司在原料

供应方面将更加稳定，同时，产业链的整合能够有效降低海绵原料成本，进一步提

升公司竞争能力。 

一、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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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公司名称：锐德海绵有限公司 

2、公司注册号码：1043441 

3、公司类型：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张志杰 

5、注册资本： 1万港元 

6、公司住所：香港九龙尖沙咀科学馆道14号新文华中心A座13楼2室 

7、业务性质：股权投资 

恒林股份与锐德公司及其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合作框

架协议的履行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协议的签署 

恒林股份、张志杰、锐德公司、锐德海绵于2018年4月9日签署《浙江恒林椅业

股份有限公司与锐德海绵有限公司关于锐德海绵（浙江）有限公司之股权收购意向

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）。 

（三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

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4500万元人民币，收购锐德海绵80%股权。根据《公司

章程》、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总经理工作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投资在公司

总经理职权范围内，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，亦

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二、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作背景与目的 

坐具的研发制造业处于产业链中游，上游行业包括五金件、皮革、海绵、等制

造业，公司产品主要原料包括铁制品、面料、海绵等。原料的供应及价格的稳定，

将有利于提升公司产业价值链上关键环节的竞争力。锐德海绵生产的海绵产品是公

司重要原料之一，公司通过与锐德公司合作，控股锐德海绵，可以让公司在原料供

应方面更加稳定，同时能够有效降低海绵原料成本，并为公司的业绩增长提供额外

的发展动力。 

（二）合作主要内容和合作模式 

恒林股份收购锐德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锐德海绵80%的股权，本次收购完成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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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林股份将拥有锐德海绵80%的股权，锐德海绵剩余的20%股权由锐德公司继续持

有。 

A. 锐德海绵的基本情况如下： 

1、公司名称：锐德海绵（浙江）有限公司 

2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500788848962C 

3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台港澳法人独资) 

4、公司法定代表人：张志杰 

5、注册资本：4020 万港元 

6、营业期限：2006年6月7日至2026年6月6日  

7、公司住所：浙江省安吉县递铺镇康山 

8、经营范围：生产海绵及海绵制品、家具及家具配件；销售本公司产品。 

9、截止2017年12月31日，锐德海绵总资产5,106.74万人民币，净资产3,111.88

万人民币，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,881.11万人民币，净利润197.63万人民币（上

述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B. 收购前后股权结构 

收购前 收购后 

股东名称 股权占比（%） 股东名称 股权占比（%） 

锐德海绵有限公司 

 
100 

浙江恒林椅业股份 

有限公司 
80 

- - 锐德海绵有限公司 20 

合计 100 合计 100 

（三）合作主要条款 

1、本协议各方共同确认锐德海绵 100%股权价值的暂定作价为 5625 万元，包

含锐德海绵所有的土地、厂房、设备等有形资产、无形资产与债权、债务。恒林股

份依照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及条件收购锐德公司合计持有的 80%即 3216 万港元股权,

合计现金对价暂定为 4500 万元。 

股东姓名 

或名称 

持目标公司股权

数（万港元） 

本次拟转让股权

数（万港元） 

现金对价 

（万元） 

受让方 

名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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锐德公司 4020 3216 4500 恒林股份 

合计 4020 3216 4500 — 

注：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，锐德海绵剩余的 20%股权由锐德公司继续持有。 

锐德海绵股权总价值和拟转让股权的现金对价待恒林股份尽职调查、评估等工

作完成后，由恒林股份、锐德公司在正式的股权收购协议中明确。 

2、锐德海绵治理结构和后续有关约定 

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，恒林股份是控股股东，涉及锐德海绵经营权如增发股权、

增加投资等事项应由恒林股份主导。收购完成后，由恒林股份推荐三名董事，锐德

公司推荐一名董事。 

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，锐德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志杰先生保证锐德海绵的管

理团队在最近三年内（即 2018 年-2020 年）保持不变，如管理团队人员因任何原因

离职或出现空缺，锐德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张志杰先生负责在其管辖的其他事业体

中选调适当人选补上空缺。原锐德海绵经营团队核心人员要保证至少三年的服务期，

如无发生重大违法违纪行为恒林股份不得无故解聘，且该等人员的待遇在本次股权

收购完成后保持不变。具体的管理团队成员由锐德海绵提供具体名单并经恒林股份

审核确认。锐德海绵在本次股权收购后的管理模式将由恒林股份决定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四）争议的解决 

双方之间因本意向协议发生的任何纠纷，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方式解决，协商

不成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恒林股份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（五）协议的生效条件 

本意向协议于各方签署后成立，同时在尽职调查中恒林股份未发现锐德海绵存

在重大问题（本意向协议书签署前知晓的除外）从而影响投资判断等先决条件全部

成就时对各方生效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该收购协议的签订将为公司与锐德公司的良好合作打下坚实基础。本协议如顺

利履行，锐德海绵将作为恒林股份的控股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。但由于本协议

仅是各方达成的初步协议，对于后续的业务发展计划还需做进一步的论证及分解，

故该协议对恒林股份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尚无法量化，对公司后续的经营业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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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也无法预估。 

此次收购系公司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并购的重要举措，如收购完成，公司在原料

供应方面将更加稳定，同时，产业链的整合能够有效降低海绵原料成本，进一步提

升公司竞争能力。 

四、重大风险提示 

目前协议各方处于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的阶段，本次交易的最终方案及具体事项

需要以各方进一步协商且另行签署的正式文件为准，存在后续专项协议各方未达成

一致而无法签署的风险。 

如后续协议的履行有重大进展，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请广大投资者

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 

浙江恒林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04 月 11 日 


